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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劳工顾问委员会成员名单

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017-2018年度劳工顾问委员会



陈嘉信先生，JP（前排中） 劳工处处长 （当然主席）　

何世柱先生，GBM， GBS， JP
（前排左二）

雇主代表

雇员代表

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

主席： 

委员： 

麦建华博士，BBS， JP
（前排左一）

代表香港雇主联合会

施荣怀先生，BBS， JP
（后排左五）

代表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于健安先生，JP
（后排左四） 

代表香港总商会

郭振华先生，SBS， MH， JP
（后排左三）

代表香港工业总会

张成雄先生，BBS
（后排左二）

以个人身分获委任

周小松先生（前排右二） 由已登记的雇员工会选出

王少娴女士（前排右一） －同上－

陈耀光先生（后排右四） －同上－

邓家彪先生，JP（后排右三） －同上－

刘玉辉先生（后排右二） －同上－

陈素卿女士（后排右一） 以个人身分获委任

陈丽香女士（后排左一） 劳工处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国际联系）

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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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劳顾会正式成立。

• 在成立初期，劳顾会成员包括大企业、政府部门和军部的代表，当时并无雇员代表。

第二章
劳工顾问委员会

2.1 引言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是一个非法定组织，其委员由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所授予的权
力委任，负责就有关劳工的事宜，包括法例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向劳工处处长提供意 
见 。劳顾会由劳工处处长出任当然主席，共有12名委员，雇主及雇员各有六名代表。

劳顾会在制定劳工政策的工作上肩负重任，并就劳工法例提供意见。

2.2 历史



1946年 劳顾会发展成为一个由三方代表参与的组织，由劳工事务主任担任当然主席。

• 外籍雇主、华籍雇主及大企业的雇员各有三名代表出任委员。

• 劳工事务主任是劳工办事处的主管，该办事处原辖属华民政务司署，于1946年成为独
立部门（即现在的劳工处）。

1947年 劳工处处长成为劳顾会的当然主席。

• 劳工处的部门首长由劳工事务主任改称为劳工处处长。

1985年 劳顾会委员的任期由一年延长至两年，并增加经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人数。

• 经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由三名增至四名，而委任的雇员代表则由三名减至两名。

1950年 劳顾会重组，首次有经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

• 在代表雇主的四名委员中，有两名由雇主组织提名出任，另两名分别来自外籍及华籍
雇主的委员由政府委任。

• 在代表雇员的四名委员中，有两名由职工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而其余两名由
政府委任。

1977年 劳顾会增加四名委员，人数增至12名。

• 在六名雇主代表中，四名由雇主组织提名，两名由政府委任。

• 在六名雇员代表中，三名由职工会选出，三名由政府委任。

1989年 由雇主组织提名的雇主代表及经选举产生的雇员代表各由四名增至五名。

• 两方面的委任成员亦各减至一名。

1993年 劳顾会委员可支取津贴，亦可提出会议议程项目。

• 出任劳顾会的非官方委员可支取津贴，委员亦可提出议程项目，在劳顾会会议上讨
论。

2003年 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常任秘书长（劳工）成为劳顾会的当然主席。

• 2003年7月，经济发展及劳工局辖下劳工科与劳工处合并。该新组织沿用劳工处的名
称，由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常任秘书长（劳工）掌管，同时兼任劳工处处长。



2007年 劳工处处长成为劳顾会的当然主席。

• 政府于2007年7月重组总部政策局，并重设劳工处处长一职，同时出任劳顾会的当然
主席。

2013年 劳顾会委员以劳顾会委员身分成为标准工时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 政府于2013年4月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标时委员会），由主席及23位来自劳工界、
工商界、学术界、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的成员组成。当中，时任劳顾会委员以劳顾会委
员身分成为标时委员会的当然成员1。

¹ 劳顾会雇员委员自2015年年底起拒絶出席标时委员会会议，并于2016年11月24日以书面重申他们
退出标时委员会的决定。标时委员会的任期于2017年1月31日完结。

2.3 职权范围

劳顾会就有关劳工的事宜，包括法例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和建议书，向劳工处处长提供意见。如有
需要，劳顾会可成立辖属委员会，并加入非劳顾会委员的人士出任该等委员会的委员。

2.4 成员组织

主席：劳工处处长 （当然主席）

委员：雇主代表

五名由主要雇主商会提名的委员，分别代表：

• 香港中华总商会
•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 香港雇主联合会
• 香港工业总会
• 香港总商会

一名以个人身分获委任的委員

雇员代表

五名由已登记的雇员工会选出的委员

一名以个人身分获委任的委员

秘书：由一名劳工处高级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ALO(I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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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7-2018年度的委任

在2016年11月12日举行的劳顾会选举，已登记的雇员工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2017-2018年度的
雇员代表。在是次选举，有八名候选人竞逐五个席位，以出任劳顾会的雇员代表。共有416间雇员工
会登记为选举单位，其中有388间雇员工会参与投票。

至于雇主代表方面，五个主要雇主商会在2016年年底应邀提名代表出任劳顾会委员。

其余两名分别代表雇主及雇员的委员，以个人身分由政府委任。

劳顾会12名委员的委任公告已在2016年12月16日的政府宪报刊登。

劳工顾问委员会会议

2.6 劳顾会辖下专责委员会

由于劳顾会需要关注的事务繁多，为应付这些事务，以及在个别劳工事务范畴得到劳顾会以外的主要
持份者的意见，劳顾会辖下设立了五个专责委员会。这五个委员会分别是：

• 雇员补偿委员会

• 就业辅导委员会

•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 劳资关系委员会

•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除劳顾会委员外，专责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雇主和雇员代表、学术界人士、专业人士，以及政府部门、
公共机构及关注团体代表等30多人。

这些专责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成员组织及工作载于下文有关篇章；成员名单则载于附录I至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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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7-2018年度的活动

3.1 引言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在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举行了11次会议，就劳工法例、
劳工行政措施事宜及其他事项提供意见。

3.2 劳工法例的谘询

劳顾会讨论了八个劳工法例项目，有关项目及其进度载列如下：

《雇佣条例》

• 修订复职及再次聘用条文

※ 按劳顾会的共识，政府于2017年5月17日向立法会提交《2017 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
建议修订复职及再次聘用条文，以加强在不合理及不合法解雇的情况下对雇员的保障。

在立法会审议条例草案期间，有议员提出了对条例草案作出重大修订的修正案，而修正案提及
的事项从未在法案委员会中讨论，并偏离劳顾会的共识。劳工处于劳顾会2018年3月的会议作
出了汇报，劳顾会认为政府可按条例草案原本方案的基础恢复二读辩论。政府于2018年5月
16日恢复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



• 修订规管职业介绍所的条文

• 增加法定侍产假日数

※

※

※

※

※

※

※

※

劳工处于2017年11月向劳顾会汇报法定侍产假实施情况的检讨结果，以及就改善建议征询意
见。按劳顾会的共识，政府于2018年6月20日向立法会提交《2018年雇佣（修订）条例草
案 》，将法定侍产假由三天增加至五天。

 此条例草案于2018年10月25日获立法会通过，并由2019年1月18日起生效。

• 检讨法定产假

劳工处于2018年11月向劳顾会汇报法定产假的检讨结果及就有关的修订建议征询意见。劳顾
会支持将法定产假由10个星期增加至14个星期，以及两项分别与「流产」的定义以及因接受产
前检查而有权获得疾病津贴有关的技术性修订的建议，并对新增四个星期的法定产假引致的产
假薪酬以36,822元作上限的建议作出讨论。

政府于2018年12月就建议谘询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并已开展赋权法例的草拟工作。

 为加强对职业介绍所的监管，政府在2017年4月征询劳顾会后，于6月28日向立法会提交 
《 2017年雇佣（修订）（第2号）条例草案》，建议提高对职业介绍所滥收求职者佣金及无
牌经营的刑罚，由最高罚款五万元增加至最高罚款35万元及监禁三年；将滥收求职者佣金的
刑责扩展至相关职业介绍所的持牌人以外的相关人士；增订劳工处处长（处长）可考虑拒绝发
出或续发牌照或将牌照撤销的新理由；及订明处长可不时就职业介绍所发出实务守则，并为守
则提供法律基础。

 政府其后就条例草案提出一项修正案，把检控滥收求职者佣金及无牌经营职业介绍所罪行的法
定时效限制由罪行发生后六个月延长至12个月。

 此条例草案于2018年2月1日获立法会通过，并由2月9日起生效。

 此条例草案于2018年5月17日获立法会通过，并由10月19日起生效。

• 取消使用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制度下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对冲」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长服
金 ）（取消强积金「对冲」）

※

※

劳顾会曾数次讨论上届政府于2017年提出的逐步取消强积金「对冲」方案，以及本届政府于
2018年提出的初步构思。

经政府审慎考虑劳顾会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见后，行政长官于2018 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取消强积
金「对冲」的优化安排，而政府亦于2018年10月向劳顾会作出汇报。优化安排包括大幅延长
政府为雇主提供的两层资助计划下的第二层资助的年期，由12年增加至25年，并相应的估算政
府总承担额增加至293亿元。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其他安排涉及协助雇主开设归属其名下的
专项储蓄户口，以及早为其未来的潜在遣散费／长服金开支储蓄，及维持现行的遣散费／长服
金的计算方法及上限等。



• 上调可索还医疗费的最高每天限额

※

※

劳顾会于2017年6月通过建议，以上调可索还医疗费的最高每天限额，住院或门诊治疗的最高
每天限额由200元增加至300元，而同一天接受住院及门诊治疗的最高每天限额由280元调高至
370元。

立法会于2018年2月1日通过有关决议。经调整的可索还医疗费最高每天限额由2月9日起生
效 。

※ 政府在2018年11月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汇报，并会拟备赋权法例，以落实取消强积金
「 对冲」的安排。

《雇员补偿条例》及《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

• 提升征款门槛

※

※ 劳顾会于2018年3月讨论建造业议会的建议，将征款门槛由100万元上调至300万元。劳顾会
对该建议并无异议。

立法会于2018年6月27日通过有关决议。新的征款门槛由7月30日起生效。

《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

《雇员补偿条例》、《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及《职业性失聪（补偿）条例》

• 增加补偿项目的金额及扩大医疗装置的范围

※

※

劳顾会于2018年11月通过建议，以上调三条条例中共18个补偿项目的金额，增幅介乎4.34%
至81.47%，以及扩大《肺尘埃沉着病及间皮瘤（补偿）条例》有关医疗装置的范围以增加两
个新项目。

立法会于2019年4月3日通过有关决议。新的补偿项目金额及扩大的医疗装置范围由4月26日起
生效。



• 在《2017年施政报告》及《2018年施政报告》内有关劳工的项目；及

• 工時政策的未来路向。

3.3 劳工行政措施事宜的谘询

政府曾就下列劳工事宜通报或谘询劳顾会：

3.5 「补充劳工计划」

根据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政府只会在雇主无法觅得本地工人填补职位空缺的情况下，批淮雇主
透过「补充劳工计划」输入属技术员级别或以下的劳工。劳工处就「补充劳工计划」的申请邀请劳顾
会委员提供意见，再交由劳工处处长批淮或拒绝有关申请。在2017-2018年度，劳顾会共就1 953宗
输入劳工的申请提供意见。

为确保「补充劳工计划」有效达致其政策目标，劳顾会辖下设有补充劳工计划工作小组，其职权范 
围 、成员组织及名单载于附录VI。

• 劳顾会察悉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就《歧视条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的谘询，并提供意见。

• 劳顾会察悉劳工及福利局及其他相关决策局／部门就制订人才清单的进度和建议，并提供意见。

• 劳顾会察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设立法定企业拯救程序及在无力偿债情况下营商条文的立法建议，
并提供意见。

3.4 其他法例和措施的谘询

劳顾会委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出席每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大会。在这
个重要场合，劳顾会委员可与国际劳工组织各成员国的代表交流意见，分享经验及建立联系。

3.6  参加国际劳工大会



政府代表

劳工处副处长
李宝仪女士，JP

何世柱先生，GBM， 
GBS， JP

周小松先生

雇主代表 雇员代表

第106届国际劳工大会

第106届国际劳工大会于2017年6月5日至16日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三方代表的成员
如下：

劳工处助理处长
何锦标先生

施荣怀先生，BBS， JP 王少娴女士

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陈丽香女士

郭振华先生，SBS， 
MH， JP

陈耀光先生

劳工事务主任
邓美兰女士

劳工事务主任
陈洁莹女士

出席第106届国际劳工大会的香港特区代表

国际劳工组织有187个成员国派出政府、雇主和雇员代表出席大会，参与人数约6 000名。香港特区代
表出席大会的全体会议，并参与标准实施委员会、劳务移民委员会、向和平过渡的就业和体面劳动委
员会、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委员会及劳动世界峰会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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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事务主任
邓美兰女士

张成雄先生，BBS 陈素卿女士

劳工处助理处长
何锦标先生 

于健安先生，JP 刘玉辉先生

劳工事务主任
陈珮诗女士

一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
郑宇庭先生

出席第107届国际劳工大会的香港特区代表

超过5 000名来自国际劳工组织187个成员国的政府、雇主和雇员代表出席大会。香港特区代表出席大
会的全体会议，并参与标准实施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有效发展合作委员会、劳动世界中的暴力和骚
扰委员会、社会对话与三方机制委员会及劳动世界峰会的会议。

3.7 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联繫

在2017年3月，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地区局长西本板子女士访港，与劳顾会委员会面，就国际劳工事务
的最新发展进行交流。

劳工处处长
陈嘉信先生，JP

何世柱先生，GBM， 
GBS， JP

邓家彪先生，JP

政府代表 雇主代表 雇员代表

第107届国际劳工大会

第107届国际劳工大会于2018年5月28日至6月8日举行，香港特区三方代表的成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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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四章
雇员补偿委员会

4.1 引言

雇员补偿委员会于1986年8月成立，就雇员补偿制度的效益及有关法例提供意见。

• 检讨香港的雇员补偿制度；

• 就雇员补偿的立法建议提供意见及检讨现行法例；及

• 向劳工处建议可采取的措施，以改善与雇员补偿有关的行政机制。

4.2 职权范围

雇员补偿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如下：



4.3 成员组织

雇员补偿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组织如下：

雇员补偿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名单载于附录I。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雇主代表三名 委员： 

 秘书： 

劳顾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一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一名

保险业提名的代表一名

关注雇员补偿的组织的代表一名

医院管理局提名的代表一名

法律援助署署长提名的代表一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雇员权益）

劳工处职业健康顾问医生（1）

由一名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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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17-2018年度的活动

在2017-2018年度，雇员补偿委员会讨论了下列事项：

雇员补偿法例的修订及劳工处在雇员补偿范畴的工作

调整《雇员补偿条例》、《肺尘病条例》及《失聪补偿条例》各项补偿项目的金额，以及扩大《肺尘
病条例》的医疗装置范围

委员会同意了一项建议方案：按照2016年及2017年有关工资和物价的变动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的检讨
结果，调高《雇员补偿条例》、《肺尘病条例》及《失聪补偿条例》合共18个补偿项目的金额，并扩
大《肺尘病条例》有关医疗装置的范围。这项建议其后提交劳顾会考虑（见3.2段）。

• 委员会察悉立法会于2017年3月1日通过三项决议，上调《雇员补偿条例》、《肺尘埃沉着病及间
皮瘤（补偿）条例》（《肺尘病条例》）及《职业性失聪（补偿）条例》（《失聪补偿条例》）合
共18个补偿项目的金额，以顾及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的工资及物价变动和相关因素。经调整的
补偿金额由4月1日起生效。

• 委员会察悉劳工处于2016年及2017年在处理雇员补偿声请方面的工作、为加强公众认识雇佣双方
在《雇员补偿条例》下的权益和责任而进行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以及确保雇主遵行法例的巡查和执
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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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就业辅导委员会

• 就劳工处所提供的就业服务，包括为健全及残疾人士提供的就业服务，以及为青少年提供的择业辅
导服务，提供意见；

• 就与职业介绍所运作事宜有关的法例条文提供意见；及

• 就与受雇于香港以外地方的本港工人的就业事宜有关的法例条文提供意见。

5.1 引言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在1976年5月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就劳工处就业科运作的事宜，向劳
工处处长提供意见。小组委员会在1978年重新命名为就业辅导委员会，而职权范围亦扩展至劳工处就
业服务纲领下所有科别的工作。

5.2 职权范围

就业辅导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如下：



# 如获委任为主席的人士来自此组别，则此组别只可有一名代表。

就业辅导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名单载于附录II。

5.3 成员组织

就业辅导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组织如下：

主席： 委任非公职人士担任

劳顾会雇主代表两名#

 秘书： 

劳顾会雇员代表两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两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两名

使用劳工处就业服务的雇主代表一名

使用劳工处就业服务的残疾人士代表一名

香港辅导教师协会提名的代表一名

职业介绍所协会提名的代表一名

雇员再培训局提名的代表一名

劳工处社会伙伴的代表一名

由一名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提名的代表一名

专上教育机构的代表一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就业事务）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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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2017-2018年度的活动

在2017-2018年度，就业辅导委员会就以下就业服务及措施提供意见:

就业服务

委员会就劳工处为健全求职人士、残疾人士、年长人士、青少年、新来港人士及少数族裔人士提供的
就业服务和为雇主提供的招聘服务，给予意见。此外，委员会亦就劳工处为协助有就业困难人士而设
立的多项特别就业计划，包括「中高龄就业计划」、「展翅青见计划」、「少数族裔就业服务大使计
划」、「工作试验计划」和「就业展才能计划」等作出讨论，以及就这些计划的运作提供意见。

「高等学历就业资讯网上平台」

劳工处于2016年12月推出「高等学历就业资讯网上平台」，以加强对持有高等学历的求职人士，包
括于香港以外地区高等院校留学的香港学生，以及有兴趣在香港工作的海外高学历／专业人士的就业
支援。这个网上平台旨在让他们了解香港就业市场的情况，及协助他们搜寻和申请合适的职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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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 就国际劳工公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的适用情况而需作出的适当声明提供意见；

• 就采取何种适当的措施，以促进实施附有「经修改而适用」声明的国际劳工公约，或在适当情况下
作出改善适用情况的声明，提供意见；

• 就向国际劳工局呈交的报告所引起的问题提供意见；及

• 就政府对国际劳工大会议程中有关事项的问卷所作的答复，以及就政府对将在大会上讨论的拟文所
作的评论提供意见。

6.1 引言

国际劳工大会于1976年通过《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144号），以促进政府、雇主和
雇员就制定、检讨和实施国际劳工标准的事宜进行三方协商。该公约于1978年经修改而适用于香港。
配合这项公约适用于香港，政府同年按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的建议，成立了实施国际劳工标准
委员会。

6.2 职权范围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如下：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劳顾会雇主代表三名委员： 

秘书： 

劳顾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发展）

由一名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6.3 成员组织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组织如下：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名单载于附录III。

6.4 2017-2018年度的活动

在2017-2018年度，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的工作项目如下：

国际劳工公约的报告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22条的规定，香港特区须应国际劳工局的要求，就国际劳工公约的适用
情况提交报告。香港特区在2017年及2018年分别就12项和两项国际劳工公约提交报告。所有报告在
提交国际劳工局前，均送交及征询各委员的意见。

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审议的国际劳工公约报告一览表载于附录VII。

在香港特区实施国际劳工公约的谘询

委员会就国际劳工公约在香港特区的适用情况提供意见。截至2018年12月31日，适用于香港特区的
国际劳工公约共有31项，其中有21项不经修改而适用（即公约的全部条文在香港特区实施），有  
10项则经修改而适用（即公约是经修改若干条文以适应本地情况，才在香港特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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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劳资关系委员会

• 就促进劳资双方及彼此所属组织之间的良好关系和相互了解提供意见；

• 就开明人力资源管理及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提供意见，以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

• 就与雇佣条件或劳资关系有关的法例检讨或立法建议提供意见；及

• 就完善劳工处为劳资双方提供的调停服务提出意见。

7.1 引言

劳资关系委员会于1985年5月成立，就促进劳资和谐及有关雇佣条件和劳资关系事宜的法例，提供意
见。

7.2 职权范围

劳资关系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如下：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劳工事务行政）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雇主代表三名委员： 

秘书：

劳顾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两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两名

人力资源从业员的代表一名

社会科学或工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的高等教育学院代表一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劳资关系）

由一名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7.3 成员组织

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组织如下：

劳资关系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名单载于附录IV。

7.4 2017-2018年度的活动

在2017-2018年度，劳资关系委员会就与劳资关系相关的各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委员会察悉增加法定
侍产假的建议及立法进展；最新劳资关系情况；及劳工处在良好人事管理文化方面的推广工作。委员
会就如何向雇主及雇员宣传《雇佣条例》有关复职及再次聘用条文的修订表达意见。委员会亦就改善
劳资双方沟通及预防劳资纠纷发生的方法，以及加强由劳工处编製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 
则 》的内容及增加有关的宣传渠道，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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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

• 检讨香港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标准；

• 就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立法建议提出意见及检讨现行的法例；及

• 向劳工处建议可采取的措施，以改善现时执行职业安全及健康法例的制度。

8.1 引言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于1997年成立，就职业安全及健康法例和有关事宜提供意见。

8.2 职权范围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如下：



主席：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

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雇主代表三名 委员： 

秘书： 

劳顾会雇员代表三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三名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三名

职业安全健康局提名的代表一名

劳工处助理处长（职业安全）

职业安全及健康组织的代表三名

劳工处职业健康顾问医生（1）

劳工处总职业安全主任（系统及支援）

由一名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8.3 成员组织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组织如下：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名单载于附录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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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2017-2018年度的活动

在2017-2018年度，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就下列事项提供意见：

近年建造业持续兴旺，多项大型基建项目相继展开，旧楼宇的大型翻新保养工程亦越来越多，投身建
造业的人手亦不断增加，对建造业的职业安全及健康表现带来挑战。委员会对劳工处就提高业界的职
业安全及健康意识及表现所推行的工作予以肯定，并就优化及落实各项措施提供意见。

致命工业意外

因应2017年建造业发生了多宗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除继续致力透过加强巡查执法、宣传推广及教育
培训三管齐下策略，亦推出一系列针对改善建造业职业安全及健康的措施，以减少工业意外发生。委
员会就劳工处对致命工业意外的各项跟进工作提供意见。

加强离地工作安全

「人体从高处堕下」乃最常见的致命意外成因。为进一步保障工人于离地工作时的安全及推动使用安
全帽帽带的文化，劳工处以经济资助形式协助从事小型装修维修工程的中小企承建商购买安全帽连帽
带，并透过不同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及教育培训，以及修订《安全帽的拣选、使用及保养指引》，推动
工人在工地工作时正确地配戴附有帽带的安全帽。委员会支持劳工处的措施，并就落实建造业必须使
用备有帽带之安全帽的要求及生效日期等，向劳工处提出意见。

优化安全训练课程

为进一步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及优化为地盘督导人员提供的安全训练，劳工处优化强制性基本
安全训练课程（「平安卡」训练课程）和「安全督导员」训练课程，并向委员会汇报有关工作进度。
委员会就优化课程的谘询及后续工作，以及如何推动工人报读有关课程提供意见。

加强宣传投诉渠道

为鼓励更多建造业工人就不安全工作情况作出投诉，劳工处加强宣传现有的职业安全及健康投诉热
线 ，包括派发全新制作的海报，除中、英文外，海报已加入六种少数族裔语言（印尼语、印度语、尼
泊尔语、他加禄语、泰语及乌尔都语），方便少数族裔工人作出投诉。同时，劳工处亦派发印有投诉
热线的塑胶咭套，以鼓励雇员及市民就不安全工作环境作出投诉。另外，劳工处亦于2018年展开制作
新一辑政府宣传短片及声带，进一步加强宣传职业安全及健康投诉热线。委员会就劳工处的宣传工作
提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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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吴国强先生，JP
[至2017年1月2日]
李宝仪女士，JP 
[由2017年1月3日起]

劳工处副处长
（劳工事务行政）

委员： 麦建华博士，BBS， JP 劳顾会雇主代表

施荣怀先生，BBS， JP －同上－

于健安先生，JP －同上－

陈耀光先生 劳顾会雇员代表

黄唯铭博士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黃平先生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潘荣辉先生，MH 保险业提名的代表

冯艾斯女士 关注雇员补偿的组织的代表

萧嘉韵女士 医院管理局提名的代表

陈爱容女士，JP 法律援助署署长提名的代表

麦志东先生
[至2017年10月8日]
李志聪先生
[由2017年10月16日起]

劳工处助理处长
（雇员权益）

周小松先生 －同上－

邓家彪先生，JP －同上－

附录I
雇员补偿委员会成员名单

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梁礼文医生，JP
[至2017年12月17日]
何孟仪医生，JP
[由2017年12月18日起]

劳工处职业健康顾问医生（1）

秘书： 张韵筠女士
[至2017年12月10日]
何秀芬女士
[由2017年12月11日起]

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雇员补偿） 
（ 中央事务1）1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主席： 周小松先生 劳顾会雇员代表　

 委员： 

王少娴女士 劳顾会雇员代表

黎国雄先生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何世柱先生，GBM， GBS， JP 劳顾会雇主代表

郭振华先生，SBS， MH， JP －同上－

附录II
就业辅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李凱先生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邓碧仪女士 使用劳工处就业服务的雇主的代表

张蕙君女士 使用劳工处就业服务的残疾人士的代表

张结民先生 职业介绍所协会提名的代表

黃必文先生 －同上－

李晓明女士 －同上－

蔡爱玲博士 香港辅导教师协会提名的代表

彭嘉仪女士 雇员再培训局提名的代表

李志明先生 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提名的代表

陈义飞先生 劳工处社会伙伴的代表

马学嘉博士 专上教育机构的代表

许柏坤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就业事务）

 秘书： 李诗萍女士 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
（就业）（中央支援）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主席： 

秘书： 

吴国强先生，JP
[至2017年1月2日]

李宝仪女士，JP
[由2017年1月3日起]

劳工处副处长
（劳工事务行政）　

委员： 

－同上－

张成雄先生，BBS 劳顾会雇主代表

何世柱先生，GBM， GBS， JP 

郭振华先生，SBS， MH， JP 

－同上－

附录III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成员名单

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李宝仪女士，JP
[至2017年1月2日]

何锦标先生
[由2017年2月1日起]

劳工处助理处长（发展）

邓美兰女士
[至2017年12月31日]

陈珮诗女士
[由2018年1月1日起]

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
（国际联系）4

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
（国际联系）1

陈素卿女士 劳顾会雇员代表

陈耀光先生 －同上－

刘玉辉先生 －同上－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主席： 吴国强先生，JP
[至2017年1月2日]

李宝仪女士，JP
[由2017年1月3日起]

劳工处副处长
（劳工事务行政）

委员： 郭振华先生，SBS， MH， JP 劳顾会雇主代表

麦建华博士，BBS， JP －同上－

附录IV
劳资关系委员会成员名单

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郑安淇女士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郭宏兴先生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李志明先生 人力资源从业员的代表

李树甘博士 社会科学或工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
的高等教育学院代表

施荣怀先生，BBS， JP －同上－

陈素卿女士 劳顾会雇员代表

周小松先生 －同上－

王少娴女士 －同上－

钟志伟先生 －同上－

佘慧敏女士 －同上－

陆慧玲女士，JP 劳工处助理处长（劳资关系）

秘书： 周少玲女士
[至2017年12月10日]

陈宛娴女士
[由2017年12月11日起]

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
（劳资关系）（总部）1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主席： 梁永恩先生，JP 劳工处副处长（职业安全及健康）

 委员： 

附录V
职业安全及健康委员会成员名单

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何安诚先生，JP 劳顾会以外的雇主代表

郑学震先生 劳顾会以外的雇员代表

游雯女士 职业安全健康局提名的代表

何世柱先生，GBM， GBS， JP －同上－

张成雄先生，BBS 劳顾会雇主代表

于健安先生，JP －同上－

刘玉辉先生 劳顾会雇员代表

邓家彪先生，JP －同上－

王少娴女士 －同上－

伍新华先生，MH －同上－

黄若兰女士 －同上－

周联侨先生，MH， JP －同上－

黎志华先生 －同上－

邝超灵先生 职业安全及健康组织的代表

温建文博士工程师 －同上－

－同上－梁伟雄工程师
[至2018年4月18日]
黄君华博士工程师
[由2018年4月19日起]

劳工处职业健康顾问医生（1）梁礼文医生，JP
[至2017年12月17日]
何孟仪医生，JP
[由2017年12月18日起]

胡伟雄先生，JP 劳工处助理处长（职业安全）

麦平生先生 劳工处总职业安全主任
（系统及支援 )

秘书： 周文娟女士
[至2018年12月9日]
李焕嫦女士
[由2018年12月10日起]

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
（职业安全及健康）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主席： 

秘书：

劳工处助理处长（发展）

委员：

 委员： 

劳顾会雇主代表两名

劳顾会雇员代表两名

劳工处高级劳工事务主任一名

由一名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担任

 主席： 李宝仪女士，JP
[至2017年1月2日]
何锦标先生 
[由2017年2月1日起]

劳工处助理处长（发展）

施荣怀先生，BBS， JP 劳顾会雇主代表

• 就处理「补充劳工计划」下输入劳工申请所订的审批指引提供意见；及

• 如劳顾会委员对个别申请未能达致劳顾会所同意的共识水平，须就有关个案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
供劳顾会通过。

附录VI
补充劳工计划工作小组职权范围、成员组织及名单

职权范围

工作小組成立的目的如下：

成员组织

工作小组的委员由劳工处处长委任。工作小组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组织如下：

成员名单

工作小组在2017-2018年度的成员名单如下：

于健安先生，JP －同上－

周小松先生 劳顾会雇员代表

邓家彪先生，JP －同上－

罗德人先生
[至2018年1月30日]
方小良先生
[由2018年1月31日起]

劳工处高级劳工事务主任
（补充劳工）

薛婷女士
[至2017年1月22日]
赵文耀先生
[由2017年1月23日起]

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
（补充劳工） 4

秘书：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附录VII
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委员会
在2017-2018年度审议的国际劳工公约报告

于2017年审议的报告

公约编号

12(1)

公约名称

一九二一年《工作赔偿（农业）公约》

17(2) 一九二五年《工作赔偿（意外）公约》

19(3) 一九二五年《待遇平等（意外赔偿）公约》

32 一九三二年《防止意外（码头工人）公约（修订本）》

29(4) 一九三零年《强迫劳动公约》

(5)

42 一九三四年《工人赔偿（职业病）公约（修订本）》(6)

144 一九七六年《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11)

97 一九四九年《移居就业公约（修订本）》(7)

105 一九五七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8)

122 一九六四年《就业政策公约》(9)

138 一九七三年《最低年龄公约》(10)

182 一九九九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12)

于2018年审议的报告

公约编号

81(1)

公约名称

一九四七年《劳工督察公约》

142(2) 一九七五年《人力资源开发公约》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ALO(IL)3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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